附件2
养老机构诚信承诺书

徽州区民政局：
本养老机构   （养老机构单位全称） 认真研究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活动规则，自愿接受本次活动所有参与条件，自愿报名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依法办理登记和备案。
[bookmark: _GoBack]（二）符合《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强制性标准要求，满足建筑、消防、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特种设备等法律要求，且在硬件设施、失能护理能力、护理人员配比、服务质量管理等方面具有收住中度失能及以上等级老年人的服务条件。
（三）未被相关单位列入失信惩戒名单、活动异常或经营异常名录、违法失信名单。
（四）近三年内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服务纠纷。
（五）未涉嫌从事养老诈骗、非法集资等行为。
（六）老年人因身体状况变化等因素不再符合补贴条件的，及时告知区民政局。
（七）遵从本次补贴统一规范和要求，将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的入住协议、服务情况、消费金额、电子消费券核销凭证等材料及时上传至“民政通”。
（八）做到不出现虚假服务、以次充好等行为，不以任何形式骗取套取补贴资金。如发生老年人退住情形，通过原支付渠道退还老年人实际支付金额，并按活动有关要求将财政补贴资金退回指定的财政账户。提供补贴实施期间相关台账并在政府及委派的第三方审计时配合提供审计材料。
（九）做到不存在“先涨价后抵扣”等行为。
（十）参与养老机构如在活动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取消参与项目资格，并追回补贴资金，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十一）能够按照补贴政策要求，严格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不为消费者享受补贴政策增设任何附加条件。
（十二）公开咨询投诉电话，认真处理老年人及家属相关咨询、投诉，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因本机构提供的服务问题引发的投诉、处理和争议等，自行负责解决，政府及补贴发放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本单位完全响应并认同活动条款内容，承诺能够无条件根据政府要求，配合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次补贴规则，主动接受有关部门及社会监督。如违背上述有关承诺或产生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本单位将自动退出此次活动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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